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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7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6_B3_A8_c46_547985.htm 税收合作信赖主义，也称公众

信任原则。它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民法“诚实信用”原则的

合理思想，认为税收征纳双方的关系就其主流来看是相互信

赖、相互合作的，而不是对抗性的。一方面，纳税人应按照

税务机关的决定及时缴纳税款，税务机关有责任向纳税人提

供完整的税收信息资料，征纳双方应建立起密切的税收信息

联系和沟通渠道。税务机关用行政处罚手段强制征税也是基

于双方合作关系，目的是提醒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合作自觉纳

税。另一方面，没有充足的依据，税务机关不能提出对纳税

人是否依法纳税有所怀疑，纳税人有权利要求税务机关予以

信任，纳税人也应信赖税务机关的决定是公正和准确的，税

务机关作出的法律解释和事先裁定，可以作为纳税人缴税的

根据，当这种解释或裁定存在错误时，纳税人并不承担法律

责任，甚至纳税人因此而少缴的税款也不必再补缴。 税收合

作信赖主义与税收法律主义存在一定的冲突，因此，许多国

家税法在适用这一原则时都作了一定的限制。第一，税务机

关的合作信赖表示应是正式的，纳税人不能根据税务人员个

人私下作出的表示，而认为是税务机关的决定，要求引用税

收合作信赖主义少缴税。第二，对纳税人的信赖必须是值得

保护的。如果税务机关的错误表示是基于纳税人方面隐瞒事

实或报告虚假作出的，则对纳税人的信赖不值得保护。第三

，纳税人必须信赖税务机关的错误表示并据此已作出某种纳

税行为。也就是说，纳税人已经构成对税务机关表示的信赖



，但没有据此作出某种纳税行为，或者这种信赖与其纳税行

为没有因果关系，也不能引用税收合作信赖主义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